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赎回公司旗下基金持有份额的公告

自我公司

２００７

年实施员工持基计划以来，先后参与该计划的公司员工及投资金额至今累积变动较多，为

更好地实施员工持基计划，公司决定赎回因实施员工持基计划所配比持有的部分基金份额。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

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通过代销机构部分赎回持有的

公司旗下基金，具体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赎回份额

适用的赎回费

率

适用的后端申

购费率

１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７ ２

，

３７０

，

６３０．８３

份

０．００％ －

２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０ ２６７

，

７６５．６６

份

０．００％ －

３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１００１ ４

，

３８４

，

４３２．１３

份

０．００％ －

４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４０００１ ２７６

，

０１４．３６

份

０．３０％ －

５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２ ３７６

，

９９６．２２

份

０．３０％ －

６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４ ５

，

７４２．７２

份

０．００％ －

７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５ ２２５

，

５１５．０７

份

０．３０％ －

８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８ ９６

，

９９９．１８

份

０．００％ －

９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９ ５１０

，

３６０．４３

份

０．００％ －

１０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１ ５５３

，

２８７．０１

份

０．００％ －

１１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３ １

，

３１８

，

７００．３１

份

０．３０％ －

１２

华宝兴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Ａ

类）

２４００１２ ４５６

，

２３１．２０

份

０．００％ －

１３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

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２４１１ １

，

１１７

，

９９２．１２

份

０．３０％ －

１４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８ ２２

，

５３６．６５

份

０．５０％ －

１５

华宝兴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４００１４ ７７５

，

２９２．６３

份

０．００％～０．５０％

（根据份额

持有期限的不

同分段适用不

同的费率）

０．８０％～１．００％

（根据份

额持有期限的

不同分段适用

不同的费率）

１６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２４００１６ ６１１

，

６１０．３２

份

０．００％ －

１７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４１００２ ７１

，

８８６．９６

份

０．４０％ －

１８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成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２４００１９ ２１３

，

９７１．２９

份

０．２５％ －

上述拟赎回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均已符合法定锁定期的要求。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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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28

日

(

周五

)

上午

9:00,

会期半天

●A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20

日

(

周四

)

●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

(

番禺路口

)

上海影城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本公司

A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4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6

月

28

日

(

周五

)

上午

9:00,

会期半天

5

、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新华路

160

号

(

番禺路口

)

上海影城

6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特别决议事项

: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吸收合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2

、普通决议事项

:

(4)

复星医药及控股公司

(

以下简称“本集团”

)2012

年年度报告

(5)

本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

本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

本集团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

本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

关于

2013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2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10)

本集团

2012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报告及

2013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11)2012

年董事考核结果和报酬的议案

(12)2013

年董事考核方案的议案

(13)

关于调整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14)

关于本集团

2013

年新增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15)

关于本集团

2013

年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16)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a)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i.

选举陈启宇先生为执行董事

ii.

选举姚方先生为执行董事

iii.

选举郭广昌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iv.

选举汪群斌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v.

选举章国政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vi.

选举王品良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vii.

选举康岚女士为非执行董事

b)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i.

选举韩炯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ii.

选举张维炯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iii.

选举李民桥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iv.

选举曹惠民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17)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a)

选举曹根兴先生为监事

b)

选举李海峰先生为监事

(1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3

、非表决事项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须进行逐项表决

,

其中

(1)

至

(3)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

本次股东大会资料及本公司

H

股股东的股东周年大会通函分别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

。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

年

6

月

20

日

(

周四

)

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签署的授权

委托书

(

附件一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

H

股股东登记及参会安排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

刊载的

本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及通函。

3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

A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

A

股股东应在

2013

年

6

月

24

日

(

周一

)

前

(

以邮戳为准

)

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

(

附件

二

)

及相关文件复印件以传真或信件的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凡是出席会议的

A

股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

(

周五

)

上午

9:00

前持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法人授权委托书

(

加盖公章

)

和

出席人身份证在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

;A

股个人股东应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

(

周五

)

上午

9:00

前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在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

,

个人股东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在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

2

、

H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

H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详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

刊载的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及通函。

五、其他事项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联系方式

:

联系部门

:

复星医药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

:

上海市复兴东路

2

号

9

楼

邮编

:200010

电话

:(8621)23138196

传真

:(8621)23138035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股东账户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

:

_____________

股

)

出席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所示意见代为行使表

决权

: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

关于吸收合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４．

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５．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

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２０１２

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１０．

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

／

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董事考核结果和报酬的议案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董事考核方案的议案

１３．

关于调整独立非执行董事津贴的议案

１４．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新增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ｖ

选举章国政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ｖｉ

选举王品良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ｖｉｉ

选举康岚女士为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ｂ

）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ｉ

选举韩炯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ｉｉ

选举张维炯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ｉｉｉ

选举李民桥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ｉｖ

选举曹惠民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１７．

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ａ

） 选举曹根兴先生为监事 股 股 股

ｂ

） 选举李海峰先生为监事 股 股 股

１８．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９．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ｉｖ

选举汪群斌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１５．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

１６．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ａ

） 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ｉ

选举陈启宇先生为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ｉｉ

选举姚方先生为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ｉｉｉ

选举郭广昌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股 股 股

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如适用

>(

签章

):

受托人签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附注

:

1.

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全名。

2.

请填上登记于股东名下的

A

股股份数目。如未填写股份数目

,

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贵股东名下

登记的所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3.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在会上投票的

A

股股东

,

均可授权委托代理人。

4.

注意

:

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

,

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案

,

则请在“反对”栏

内加上“

?

”号。如欲就任何议案投弃权票

,

请在“弃权”栏内加上“

?

”号。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

,

在计算该议案表

决结果时

,

均不计入本次股东大会上表决赞成或反对的票数

,

但将计入有表决的股份总数。如欲就与本授权

委托书有关的部分

A

股股份数目作出投票

,

请在有关栏内注明所投票之正确

A

股股份数目以代替“

?

”号。在相

关栏内加上“

?

”号表示本表格所代表的所有

A

股股份的投票权均将按此方式表决。

5.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

,

则授权

委托书须另行加盖法人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人

(

或获正式授权人士

)

亲笔签署。

6.

谨请注意

: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

可以实行累积投

票制。根据本公司累积股票实施细则

,

普通董事

(

即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

)

、独立董事

(

即独立非执行董事

)

及

监事的选举应实行分开投票方式。于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

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据此

,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和监事选举议案采取累积投票

方式

,

即在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

,

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

监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

,

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

,

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在填写“累积投

票方式”时

,

请按照下述要求填写表决意愿

:

(i)

就第

16(a)

项、

16(b)

项及第

17

项议案而言

,

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表

决权。例如

:

股东拥有

100

万股

A

股股份

,

本次选举应选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人数为

7

位

,

则股东对第

16(a)

项

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00

万股

(

即

100

万股

X7=700

万股

);

而本次选举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为

4

位

,

则

股东对第

16(b)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00

万股

(

即

100

万股

X4=400

万股

);

而本次选举应选监事人数为

2

位

,

则股东对第

17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00

万股

(

即

100

万股

X2=200

万股

)

。

(ii)

请在“赞成”和╱或“反对”和╱或“弃权”栏填入股东给予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表决权股份数。请注

意

,

股东可以对每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投给与股东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

,

也可以对某一位董事或监事候

选人投给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

,

或对某几位董事或监事

候选人分别投给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同的全部或部分表决权。

例如

:

股东拥有

100

万股

A

股股份

,

则股东对第

16(a)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00

万股。股东可以将

700

万股中的每

100

万股平均给予七位董事候选人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也可以将

700

万股全部给予其中一位董

事候选人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或者

,

将

300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甲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将

100

万股给予董事

候选人乙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将

100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丙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将

100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

丁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其余

100

万股给予董事候选人戊

(

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

其他董事候选人不予投票

,

等

等。

(iii)

股东对某几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行使了股东持有的每一股所代表的与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

同的全部表决权后

,

对其他董事或监事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即股东给予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全

部赞成与反对的表决票数之和不可超过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

(iv)

请特别注意

,

股东对某几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

,

多于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拥

有的表决权时

,

全部投票无效

;

股东对某几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

,

少于股东持有的全部

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

,

投票有效

,

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例如

:

股东拥有

100

万股

A

股股份

,

则股东对第

16(a)

项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00

万股

:(a)

如股东在其中

一位董事候选人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

(

或“反对”或“弃权”栏

)

填入“

700

万股”后

,

则股东的表决权已

经用尽

,

对其他六位董事候选人不再有表决权

,

如股东第

16(a)

项议案的相应其他栏目填入了股份数

(0

股除

外

),

则视为股东于第

16(a)

项议案的表决全部无效

;

或

(b)

如股东在董事候选人甲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

栏

(

或“反对”或“弃权”栏

)

填入“

400

万股”

,

在董事候选人乙的“累积投票方式”的“反对”栏

(

或“赞成”栏

)

填入

“

200

万股”

,

则股东

600

万股的投票有效

,

未填入的剩余

100

万股为股东放弃表决权。

(v)

当选独立非执行董事所需要的最低有效投票权数应达到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当选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监事所需要的最低有效投票权数应达到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如果候选董事或监事人数多于应选

董事或监事人数

,

则根据每一名候选董事或监事得票数按照由多至少的顺序依次确定当选董事或监事。如

果得票相同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同时当选超过该类别董事或监事应选人数

,

则需对上述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进行再次投票选举

,

直至选出为止。如果一次累积投票未选出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类别董事或监

事人数

,

则需按照本细则对不够票数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进行再次投票选举。

(vi)

根据前述第

(v)

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董事或监事选举投票时

,

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董事或监事人

数重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数。

附件二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

: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出席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

／

身份证

／

护照号

股东帐号（

Ａ

股）

持股数量（

Ａ

股）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签署

:

日期

:2013

年 月 日

注

:

1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2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复印件和股票帐户复印件

;

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

帐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3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请附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

(

附件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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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003

年

4

月

,

大立有限减少注册资本

2003

年

4

月

10

日

,

大立有限向浙江省科技厅报送了《关于公司国家股退出后国有资产处置的报告》

(

浙大立科字

[2003]11

号

),

申请

浙江省科技厅持有的大立有限

20%

国有股股权退出。

2003

年

4

月

18

日

,

浙江省科技厅以浙科发条

(2003)83

号《浙江省科技厅关于浙江

大立科技有限公司国有权益退出的有关问题的批复》核准所持有大立有限

20%

国有股股权退出方式为

:

大立有限以其拥有的房产回

购浙江省科技厅持有的

20%

股权

,

即

3,430,400.00

元出资予以注销。大立有限注册资本由

1,715.20

万元减至

1,372.16

万元。

4

、

2004

年

2

月

,

大立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2004

年

1

月

18

日

,

大立有限召开

2004

年第一次股东会

,

通过决议同意以大立有限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13,534,736.63

元

,

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

(

含税

),

合计派息

2,058,240.00

元

;

同时以余下的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8

股

,

合计送股

10,

977,280

股

;

另外以未分配利润

499,216.00

元单独向董事长庞惠民转增注册资本

499,216.00

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

,

大立有限的注册

资本增加至

2,519.81

万元

,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浙天会验

(2004)

第

11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

5

、

2004

年

12

月

,

大立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2004

年

12

月

7

日

,

大立有限召开股东会

,

同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280.00

万元

,

增资后大立有限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2,

799.81

万元

,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天会验

(2004)

第

120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

6

、

2005

年

8

月

,

大立有限增加注册资本

2005

年

8

月

22

日

,

大立有限召开股东大会

,

同意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向大立有限增资

70.62

万元

,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从

2,799.81

万元增加至

2,870.43

万元

,

新增注册资本经浙江新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新中天字

(2005)

第

383

号《验资报告》确认

到位。

7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

设立股份公司

经

2005

年

9

月

9

日大立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及

2005

年

10

月

1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股

[2005]59

号文件《关于同意整体变更设立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

大立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9

月

15

日

,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了浙天会验

(2005)

第

66

号《验资报告》

,

验证大立科技注册资本全部到位。

2005

年

11

月

7

日

,

大立科技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注册号为

330000100801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

,

公司名称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

2006

年

5

月

,

大立科技增加注册资本

2006

年

5

月

30

日

,

经发行人

2005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发行人实施增资扩股方案

,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00

万元增至

6,250.00

万元

,

股

份总数由

6,000

万股增至

6,250

万股

,

新增注册资本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浙天会验

[2006]

第

47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新增

250

万

股股份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赵英认购

,

其中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120

万股

,

赵英以现金认购

130

万股。该

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

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6,250.00

万元。

9

、

2007

年

4

月

,

大立科技增加注册资本

2007

年

4

月

6

日

,

大立科技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

,

决议以可供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1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同

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

股。本次分配完成后

,

发行人的注册资本由

6,250.00

万元增加至

7,500.00

万元

,

各股东持股比

例不变

,

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浙天会验

[2007]

第

32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

10

、

2008

年公开发行股票

2008

年

1

月

17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8]95

号《关于核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发行

人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5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人的总股本由

7,500.00

万元变更为

10,000.00

万元

,

经浙江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天会验

[2008]16

号《验资报告》确认到位。

2008

年

4

月

,

发行人就本次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深交所《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2008]23

号

)

同意

,

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

股份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起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

(

二

)

发行人的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实质变更的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置换的情况。

(

三

)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1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８

，

７９７

，

７４７ ２８．８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１

，

２０２

，

２５３ ７１．２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Ｂ

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Ｈ

股）

－ －

４

、其他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１

，

２０２

，

２５３ ７１．２０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2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股东性质

１

庞惠民

３１

，

１６６

，

４７６ ３１．１７

境内自然人

２

章佳欢

５

，

０３５

，

０００ ５．０４

境内自然人

３

范瑞霞

１

，

０７３

，

７７７ １．０７

境内自然人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五年保证收

益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１

深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其他

５

陈红强

８６０

，

０００ ０．８６

境内自然人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６０１

，

０００ ０．６０

其他

７

王石齐

５８８

，

０６８ ０．５９

境内自然人

８

阎喜魁

５４７

，

８９７ ０．５５

境内自然人

９

中国银行

－

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３

，

６１３ ０．５４

其他

１０

谭帮文

５３１

，

６００ ０．５３

境内自然人

股份总数

４１

，

９４７

，

４３１ ４１．９５

二、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及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

一

)

公司组织结构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发行人的内部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

(

二

)

公司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1

、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情况的结构图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如下图所示

:

2

、发行人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万

元）

注册地点

１

上海大立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３３．００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网络系统集

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等

１００．００

上海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一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庞惠民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3,116.65

万股股票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1.17%,

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庞惠民先生简历详见《募集说明书》“第八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

(

二

)

主要工作经历”。

(

二

)

实际控制人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投资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庞惠民先生除持有发行人

31.17%

的股权外

,

不存在其他任何对外投资的情形。

(

三

)

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票被质押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庞惠民先生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

,

发行人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及

2012

年从发行人领取的报酬总额

(

税前

)

、持有

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表

:

姓 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

报酬

总额

持有发行人股票

情况（股）

（万元）

庞惠民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５．０９ ３１

，

１６６

，

４７６

蒋国兴 副董事长 男

４４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 －

章佳欢

董事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１．２２ ５

，

０３５

，

０００

周进

董事

副总经理

女

５２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０．９３ ５１６

，

７７２

李纪南［注

１

］ 独立董事 男

６２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０．５０ －

徐金发［注

１

］ 独立董事 男

６７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０．５０ －

潘自强［注

１

］ 独立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０．５０ －

阎喜魁 监事 男

６６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５．４ ５４７

，

８９７

邹进 监事 女

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 －

崔亚民 监事 男

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４．９４ －

庞志刚 副总经理 男

３９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８．８３ －

姜利军［注

２

］ 副总经理 男

４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３０．３６ ５

，

２００

陈刚［注

２

］ 副总经理 男

３５ 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９．２０ －

刘晓松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男

４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０．７７ １３５

，

０００

注

1:

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聘任李纪南、徐金发、潘自强为公司新任独

立董事。

注

2:

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聘任姜利军和陈刚为公司副总经理。姜利军原任大立科技微电子系统部经

理

;

陈刚原任大立科技红外研发中心主任。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发行人未对外发行过债券

,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发行人债券。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

发行人属于“

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

:

机电设备、计算机、软件及网络工程、电子产品、测试技术的投资开发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

机电设备

(

不含汽车

)

、电子产品、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计算机及软件的生产、销售

(

凭环保审批意见生产

);

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

目前

,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

:

红外热像仪产品及硬盘录像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红外热像仪产品

:

一种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

,

探测目标物体的红外辐射

,

并通过光电转换、电信号处理等手段

,

将目标物体的温度

分布图像转换成视频图像的设备。公司红外热像仪主要用于军队、电力、化工、冶金、建筑、消防、科研、安防等行业。

硬盘录像机产品

:

数字视频录像机的俗称

,

是一种以硬盘作为信息存储媒介的视频监控设备

,

业内习惯称为硬盘录像机、数字硬

盘录像机

(Digital Video Recorder)

。主要用于电力、电信、金融、政府机关、工厂仓库、机场码头、超市等领域的安防监控。

(

二

)

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红外热像仪和硬盘录像机产品。

产品 系列 主要用途

红外热像仪

工具测温类热像仪

具备实时精确测温及提供红外热像的基本功能， 外观轻巧、结

构坚固、便于携带，功能接口丰富，可广泛应用于通用性预防检

测、工业生产检测等领域。

专用测温类红外热像仪

结合特定行业的应用特点，专门开发的系统化、集成度较高的

红外热像仪产品，产品具备卓越的测温精度、图像质量和应用

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应用于制程控制、在线检测、科学研究、消

防、煤炭、建筑物检测等领域。

监控观察类红外热像仪

提供、传输红外热像及原始数据，可用于夜间或特定环境的目

标观测。主要应用于车（船）载夜视、执法、搜救、边防和海防巡

护、侦查等领域。

红外热像仪组件

具备探测器、后续电路及处理软件等红外热像仪主要部件及功

能，提供及传输红外热像原始数据，具备丰富系统接口，主要应

用于系统集成及二次开发。

硬盘录像机

ＤＶＲ４００

主要用于电力、电信、金融、道路、政府机关、工厂仓库、机场码

头、超市等领域的安防监控。

ＤＶＲ６００

ＤＶＲ７００

六、公司的竞争优势

(

一

)

技术领先优势

红外热成像技术综合利用了光学、机械、微电子、物理学、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工程等技术

,

涉及到多学科技术的交叉运用。红

外热像仪在运用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基础上

,

需要多个部件系统集成并经装配、调试、检测等流程最终成品。红外热像仪的研发及生

产需要长时间技术积累及资金投入

,

对于市场新入者构成较高的技术工艺及资金壁垒。

公司较早从事红外热像仪的研究

,

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吸引高端研发人才

,

公司分别在杭州和上海设立了研

发中心

,

组建了一支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骨干队伍。为增强研发能力

,

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

,

公司不断探索

管理方式并积极寻求“产、学、研”合作

,

与昆明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开展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公司研发

团队现已掌握图像处理软件技术、红外光学系统设计和装调技术、红外测温技术、系统集成技术和制造工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

红

外热像仪系列产品全部自行设计、生产

,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

具有丰富的产业化经验。除了在民用领域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外

,

公

司还参与了多个军用红外热成像产品的开发研制

,

部分项目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公司近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

,

通过购置光学测试评估系统、多种检测设备为公司研发提供了较好的硬件基础。在完善

研发平台硬件设施的基础上

,

公司也逐步加强专利保护意识

,

申请并获得了众多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方面的专利。

2011

年度公司共

开发新产品

6

项

,

技术改进

3

项

,

实施专题研发项目

7

项。截至

2011

年底

,

公司取得授权和已经申请审查专利

24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

4

项、

软件著作权

12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1

项。

(

二

)

产业链延伸优势

目前世界上仅有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四个国家拥有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产业化生产的能力

,

国内焦平面探测器基本全部

来自于法国

,

由于法国对国内焦平面探测器出口实行最终用户许可制度

,

探测器采购周期较长及采购成本较高

,

决定了红外热像仪

整机价格居高不下

,

并制约了包括公司在内的红外热像仪企业的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

,

公司顺应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

,

实施了“非制冷探测器项目”

,

积极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

对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中低分辨率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已实现批量生产

,

高分辨率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研制取得突破。未来随着该项目的大

批量投产

,

将有望解决公司核心原材料采购的风险

,

并大幅降低国内焦平面探测器的价格

,

有效控制重要部件和整机产品的性能和

质量

,

奠定公司红外热像仪产品规模生产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

(

三

)

销售模式优势

公司红外热像仪产品在国内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在民品领域

,

公司与电力、消防等大型企事业单位保持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

,

市

场销售稳定增长

;

在军品领域

,

公司具备从事军品科研生产资格

,

已承接部分军品订单

,

销售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针对不同行业客户

的应用特点

,

公司采取定制化模式开发生产

,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解决方案

,

并辅以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

,

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针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红外市场

,

公司积极开发新的营销方式及销售渠道

,

通过采取经销模式及

ODM

模式

,

进一步拓宽、深化了与

国外重点客户的合作形式及方法

,

优化了营销网络

,

逐步提高公司境外销售能力。公司在深入完善市场营销体系下

,

已通过优化生产

工艺及标准件储备

,

提高公司产品性价比及市场响应速度

,

进一步提升公司红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四

)

军品资质优势

红外技术较早运用于军用领域

,

近年来

,

红外热成像技术已在武器装备中得到广泛应用

,

成为现代高技术常规兵器装备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前军品应用仍然是红外产品的最大市场。与民品应用相比

,

该市场具有严格的准入限制

,

市场竞争对手较

少。公司较早通过一系列严格的保密资格、质量管理、产品质量等认证

,

取得了《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证》、《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

具备了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的资格。公司已与其他军品生

产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

系统性参与并承接了军品业务订单

,

军品资质的取得确保了公司在军品市场的生产销售资格

,

使得公

司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

五

)

规模生产优势

凭借多年积累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及系统集成工艺

,

公司红外产品型号齐全、供货迅速。目前公司拥有

4

个系列

30

余种型号的红

外热像仪产品

,

多系列、多型号产品群有利于满足不同应用领域及多种消费层次客户需求。随着公司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及首发募投

项目“红外热像仪产业化升级项目”的成功投产

,

公司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的综合产能已提高至

6000

套

/

年。通过加强产品生产环节

的控制

,

引进高端检测设备

,

产品生产效率得到较高提升

,

性能及质量也得到有效保证

,

客户需求得以快速响应

,

有效奠定了公司的竞

争优势。

(

六

)

品质和品牌优势

随着红外热像仪应用领域的拓展和客户对产品性能需求的增加

,

红外热像仪产品的可靠性及灵敏度要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凭

借在红外光学装调、系统调试、数据采集等方面掌握的工艺技术

,

公司产品在长时间工作稳定性、高低温恶劣环境使用可靠性等方

面拥有明显优势。公司采用国际化的现代管理模式

,

已取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书》及

CCC

认证、

CE

认证等认证

,

有效提升了公司质量控制水平。此外

,

红外热像仪作为系统意义上的整机产品

,

整机联

调、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和性能符合设计要求的必要环节。公司通过引进光学装调、红外光学评估系统、黑体、高低温、雨淋、振动冲

击、电磁干扰等专业检测设备

,

适应产能提升带来的大批量检测的要求

,

具备了生产及检测高端产品的基本条件。尤其是武器装备用

红外热像仪需要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

对产品在特殊环境下的耐受性和在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

,

先进的生

产工艺及检测设备使得公司产品的性能、精度和稳定性得以有效保证。秉承“技术让用户放心

,

服务让用户满意”的企业理念

,

依托强

大技术实力及产业化高品质产品群

,

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营销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

,

公司产品品牌形象得以迅速扩大。

公司是国内红外和安防行业首家

A

股上市公司

,

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及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红外分会常务

理事单位

,

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安防行业十大民族品牌”、“中国安防十大品牌”、“全球安防

50

强”。公司“大立”商标分别被评为杭州

市及浙江省著名商标。随着红外热像仪在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应用的推广

,

公司高端品质及优良品牌形象为后续快速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第四节 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拥有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23,700.00

万元

,

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17,688.85

万元

,

未使用授信余额

6,011.15

万元。

二、最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

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

,

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

均遵守合同约定

,

未发生过违约现象。

三、最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最近三年

,

发行人未发行任何债券。

四、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

,

发行人的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

1.70

亿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净资产的

37.17%,

本次债券发行后

,

公司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0%

。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公司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

[2011]1888

号、天健审

[2012]458

号和天健审

[2013]217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

况。

非经特别说明

,

本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财务会计数据摘自本公司财务报告

,

其中关于本公司

2010

年度、

2011

年度以及

2012

年度

财务数据均摘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会计信息

,

请参阅本公司

2010

年度、

2011

年度、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以上报告已刊登

于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一、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２．５１ ２．４２ ２．８１

速动比率（倍）

１．４４ １．２６ １．５５

资产负债率（

％

）

３４．９２ ３５．４６ ３０．９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５７ ４．３４ ４．１３

贷款偿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８１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５６ ０．４７ ０．６８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４．０３ ４．３５ ８．４７

总资产报酬率（

％

）

６．９４ ７．２８ １１．２７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５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４０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

(1)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2)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3)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

(4)

每股净资产

=

净资产

/

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5)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

(6)

利息偿付率

=

实际利息支出

/

应付利息支出

;

(7)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

(8)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

(9)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

;

(10)

总资产报酬率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资产总额平均余额

;

(11)EBITDA

全部债务比

=EBITDA/

全部债务

;

EBITDA=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全部债务

=

短期债务

+

长期债务

短期债务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12)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二

)

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订

)

的要求

计算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

报表口径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５３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５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５３ ７．４８ １３．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６．２１ ６．２８ １２．６１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P/(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

:P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NP

为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E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资产

;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M0

为报告期月份数

;Mi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

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Mj

为减少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Mk

为

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基本每股收益

=P÷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

:P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

数

;S0

为期初股份总数

;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

数

;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Sk

为报告期缩股数

;M0

报告期月份数

;Mi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Mj

为减

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稀释每股收益

=[P1+(

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

-

转换费用

)×(1-

所得税率

)]/(S0+S1+Si×Mi÷M0-Sj×Mj÷M0

—

Sk+

认

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其中

,P1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对其影响

,

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公司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

故同基本每股收益。

(

三

)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最近三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表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２８

，

５０９．４７ －１４

，

３４９．５０ －３

，

１９８．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６

，

８３４

，

７８２．８５ ５

，

２３３

，

１４１．７４ ４

，

６８０

，

６２９．１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７．９３ － ２１

，

１６５．３２

小 计

６

，

７０６

，

４１１．３１ ５

，

２１８

，

７９２．２４ ４

，

６９８

，

５９５．９６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

－

”

表示）

１

，

００５

，

９６１．７０ ７８２

，

８１８．８４ ４７０

，

１７９．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５

，

７００

，

４４９．６１ ４

，

４３５

，

９７３．４０ ４

，

２２８

，

４１６．５１

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

422.84

万元、

443.60

万元和

570.04

万元

,

主要系各期收回的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返还及其他政府补助

,

占各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7.93%

、

14.34%

和

17.00%

。主营业务收入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

能

为公司的偿债能力提供良好保障。

二、发行公司债券后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

,

将引起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

,

假设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在以下假设基础上产生变动

:

1

、相关财务数据模拟调整的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2

、假设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70

亿元

,

即不考虑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且全部发行

;

3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将

8,000.00

万元用于偿还短期贷款

,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

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改善公

司资金状况

;

4

、假设公司债券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发行

;

5

、假设财务数据基准日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日之间不发生重大资产、负债、权益变化。

基于上述假设

,

本次债券发行对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报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模拟报表）

模拟变动额

流动资产

５５

，

０５４．９９ ６４

，

０５４．９９ ９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２２７．２４ １５

，

２２７．２４ －

资产总计

７０

，

２８２．２３ ７９

，

２８２．２３ ９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２１

，

９６３．０４ １３

，

９６３．０４ －８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２

，

５７７．３２ １９

，

５７７．３２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４

，

５４０．３６ ３３

，

５４０．３６ ９

，

０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率（

％

）

３４．９２ ４２．３１ ７．３９

流动比率（倍）

２．５１ ４．５９ ２．０８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

经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70

亿元

(

含

1.70

亿元

)

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计划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

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

并拟用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

1.70

亿元

,

公司拟将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0.80

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

剩余资金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等资金使用计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

节约财务费用

,

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

,

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

一

)

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及银行贷款情况

,

公司拟定了偿还计划

,

具体情况详见《募集说明书》“第十节 募集资金运用、二、

(

一

)

偿还银

行贷款”。待本次债券发行完毕

,

募集资金到账后

,

公司将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

要

,

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

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

,

灵活安排偿还所借短期银行贷款。

(

二

)

补充营运资金

发行人拟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系以下原因

:

1

、发行人日常经营需要更多流动资金支持

受益于红外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展

,

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

公司近年来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和

2012

年

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5,843.51

万元、

23,079.49

万元和

27,219.42

万元

;

其中核心红外产品毛利额逐年增长

,

分别达到

11,227.80

万元、

11,640.21

万元和

12,923.41

万元。在红外军品业务领域

,

公司已取得了《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及《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

具备研制和生产军工配套产品的资质

,

公司现已参与多个军品项目的研

制工作

,

军品订单稳定延续。在红外民品业务领域

,

公司与电力部门多年长期合作

,

市场销售持续稳定增长。随着红外热像仪在国内应

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海外市场的拓展

,

公司红外热像仪系列产品的销售也将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

为适应公司经营规模稳步增长

,

保障重要原材料供应

,

公司须进一步加大日常生产中采购原材料所需流动资金的供给。通过此

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对流动资金予以补充

,

能够增强公司应对优势产品需求增长的能力

,

对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及做

大做强主业有重要意义。

2

、发行人加强产品研发、技术提升的需要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红外热像仪研发的厂家

,

自设立以来高度重视研发投入

,

努力培育公司核心竞争力

,

有效推动企业可持续发

展。公司主导产品红外热像仪和硬盘录像机均为技术密集型产品

,

其研制与开发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运用

,

研发周期较长。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研发的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在实现批量化生产后可以减少公司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的风险

,

提高盈利空间

,

拓展和延伸公

司产业链

,

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保证未来公司研发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

建立和保持技术方面的前瞻性优势

,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

优化研发条件

,

引进更多

专业人才提升研发能力

,

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

,

以保证公司持续高速发展。这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3

、发行人募投项目运营资金配套的需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红外热像仪产业化升级项目”和“非制冷探测器项目”已投入运营

,

项目运行过程中尚需不断优化

调整

,

批量化生产实现也对公司配套流动资金的提出更高的需求。

4

、发行人巩固原有市场、拓展销售渠道的需要

公司一贯注重自有销售网络的建设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红外热像仪产品在国内军用及电力传统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未来公司将

在稳固原有销售渠道的前提下

,

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增强售后服务配套和产品质量保障

,

逐步拓展红外产品在国内消防、制程控制、

安防监控等民用细分领域的销售

,

并向国际市场推进。

综上

,

公司稳定增长的经营规模、研发投入、渠道建设提高了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此次发行公司债券将有助于满足公司业务

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

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如下影响

:

(

一

)

有利于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负债合计为

24,540.36

万元

,

流动负债占公司负债总额的

89.50%

。发行人银行借款合计为

17,688.85

万

元

,

全部为一年内到期的借款。为了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

,

需要对公司债务结构进行调整

,

适当增加中长期债务融资

,

降低短期债务

融资比例。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为基准

,

假设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并按照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

且不发生其他重大资产、负债和权

益变化的情况下

,

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水平将由本次债券发行前的

34.92%

上升至

42.31%,

仍处于较为安全的水平。公司流动负债占负

债总额的比例将下降为

41.63%,

流动比率由

2.51

提高至

4.59

。本次债券发行后

,

资产负债率的增加将使发行人可以有效利用财务杠杆

支持业务快速发展

,

提高盈利水平。所募资金在

0.90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

,

流动资金规模明显增加

,

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

的覆盖能力得到更大提升

,

短期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

,

发行人债务结构得到优化。

(

二

)

有利于锁定公司财务成本

,

降低融资成本

目前

,

公司正处于业务发展期

,

资金需求量较大

,

而金融调控政策的变化会增加公司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

,

增加公司资金的综合

使用成本

,

因此要求公司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公司债券融资在资金使用期限、稳定性、对管理的促进作用方面较有优势

,

通过发行固

定利率的公司债券

,

可以锁定公司的财务成本

,

避免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

降低发行人的综合资金成本

,

对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

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

,

公司可调整资本结构

,

进一步发挥财务杠杆效应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

三

)

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提高经营稳定性

公司自

2008

年上市以来

,

主要资金来源为内部经营积累和外部信贷融资

,

对外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

容易受到信贷政策的影响

,

融

资结构有待完善和丰富。目前

,

发行人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

为了适应技术与市场的快速变化

,

发行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创新产品

并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实现核心元器件自主化生产

,

资金需求量较大

,

而金融调控政策的变化会给公司资金来源带来不确定性

,

增

加公司资金的使用成本

,

新的形势变化对公司拓展新的融资渠道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创新公司融资渠道

,

带来

长期稳定的经营资金

,

减轻短期偿债压力

,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

将有效地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

增强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

锁定公司的财务成本

,

发挥财务杠杆的调

节作用

,

使公司获得更大的资金收益率并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2

、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

3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不超过

1.70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

5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6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7

、《信用增进服务协议》

;

8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司债券的不可撤销担保函》

9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639

号

电 话

:0571-86695649

传 真

:0571-86695626

联系人

:

刘宇

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6F

电 话

:0571-87903132

传 真

:0571-87902749

联系人

:

刘蓉蓉、蒋盈、周亮、马岩笑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3日

股票代码:601158� � � � �股票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2013-019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2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2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62

元

;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

0.2489

元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为

0.235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

除息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4,8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62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57,600,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以后年度分配。

2

、发放年度

:2012

年度。

3

、发放范围

:

截止

2013

年

5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个人股东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依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2

〕

85

号文

)

规定

,

持股期限

(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

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率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实际税率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实际税率为

5%

。本次现金红利暂由本公司按照

5%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489

元。

个人股东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转让股票时

,

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

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再由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划付至本公司

,

本公司收到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

0.2358

元。

(3)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

0.262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R

日

):2013

年

5

月

17

日

2

、除息日

(R+1

日

):2013

年

5

月

20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5

月

24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3

年

5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2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事项

咨询部门

:

重庆水务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

:

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

1

号

咨询电话

:023-63860827

传 真

:023-63860827

邮政编码

:400015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3日


